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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歷史

本公司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九五六年，當時母公司的前身在濟南市以濟南汽車製造總廠

的名稱成立。於一九六零年，濟南汽車製造總廠生產中國首輛重型卡車黃河系列JN150，

車輛總質量約相當於14噸。

於一九八四年，中國政府將濟南汽車製造總廠及其位於陝西省和重慶市的聯屬公司與

中國其他整車、發動機及零部件製造商（包括杭州汽車發動機廠及濰柴廠）合併，組成重型

汽車工業聯營公司，並於一九九零年與數家相關業務實體組成中國重型汽車集團公司。於

二零零零年，中國政府決定重組中國重型汽車集團公司。作為重組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將

中國重型汽車集團公司於陜西及重慶的業務轉歸各地方政府，並將其餘全部資產及業務（如

公司名稱及核心重型卡車及發動機製造業務（包括杭州汽車發動機廠及濰柴廠））的控制權轉

交山東省政府。轉讓予山東省政府的部分成為中國重型汽車集團公司，並於二零零一年五

月二十八日正式註冊成立，且為本公司的母公司。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國重型汽車

集團公司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山東省政府。

於二零零三年，母公司通過收購股份及資產置換，收購一間於中國深圳證券交易所上

市的公眾公司的63.8%股權。因此，母公司的主要卡車製造及銷售業務注入該公眾公司，該

公司其後成為中國重汽濟南卡車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中國重汽濟南卡車公司根據所有中國國內上市公司適用的中國證

監會規定進行了股權分置改革。因此，本司於中國重汽濟南卡車公司持有的股份可於深圳

證券交易所買賣，惟須遵守自股權分置改革生效日期起計為期36個月的鎖定期。於股權分

置改革後，本公司於中國重汽濟南卡車公司的股權由以往的63.8%減至53.9%。於二零零六

年六月，本公司於中國重汽濟南橋箱公司的51%股權及其他資產注入中國重汽濟南卡車公司

後，本公司於中國重汽濟南卡車公司的股權增至63.8%，而就新注入資產發行予本公司的新

股份將可於由注資日起計36個月銷定期後，在若干限制下於深圳證券交易所買賣。作為中

國的公眾上市公司，中國重汽濟南卡車公司須刊發其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編製的定期業

績報告。本公司現無意就中國重汽濟南卡車公司於上市後的定期業績報告編製中國公認會

計準則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對賬。

於過往，發動機製造業務通過杭州汽車發動機廠及母公司當時之全資附屬企業濰柴廠

經營。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母公司透過濰柴廠連同其他發起人成立新實體濰柴動力。濰

柴廠將其經營的部分發動機業務注入濰柴動力。所注入的發動機業務佔濰柴動力在其於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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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上市前約40.2%股權，因此，母公司透過濰柴廠成為濰柴動力的最大股東。於二零零四

年三月，濰柴動力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母公司擁有其上市後股權約23.5%。為讓濰柴動力上

市，母公司訂立了以下協議及承諾：

‧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日與濰柴廠訂立的一項託管協議；據此，濰柴動力受託負

責管理母公司當時的全資擁有公司杭州汽車發動機廠的日常業務營運，而濰柴動

力有責任向母公司支付管理費；

‧ 以濰柴動力為受益人出具不競爭承諾，據此，母公司承諾，只要其本身或其附屬

公司持有任何濰柴動力股權，其不會從事當時或其後與濰柴動力互相競爭的任何

業務，惟杭州汽車發動機廠的業務除外；及

‧ 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日的框架收購協議，據此，母公司向濰柴動力授出不

可撤回獨家優先權，賦予濰柴動力權利，可按相等於評估價值的價格購買杭州汽

車發動機廠所有或部分股權。倘濰柴動力未能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

完成收購，則該項優先權須予終止。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日，為促成本公司在聯交所上市的計劃，山東省政府決定讓山

東國資委接收母公司於濰柴廠的所有股權，包括於濰柴動力及其他附屬公司的股權，並自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濰柴廠由此脫離母公司，而成為非關聯實體。濰柴廠擁有權

更改的登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完成。根據山東省政府的上述決定，本公司自二零

零六年一月一日起恢復對杭州汽車發動機廠的管理。本公司由此恢復對杭州汽車發動機廠

日常營運的管理。

於託管協議的有效期間，本公司保留杭州汽車發動機廠的最終股權，並根據該協議對

杭州汽車發動機廠行使實質控制權。例如，杭州汽車發動機廠廠長的委任，以及杭州汽車

發動機廠的業務計劃，均須經本公司批准。此外，杭州汽車發動機廠的主要人員於該託管

協議訂立前由本公司委任，然而當中大部分人員在託管協議開始生效後仍繼續擔任獲委任

的職位。最後，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德囱律師事務所已確認，儘管存在上述托管安排，本

公司仍為杭州汽車發動機廠的控股股東，以及濰柴廠及濰柴動力的控股股東。因此，於託

管協議的年期，本公司對杭州汽車發動機廠擁有最終實質控制權。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為進一步強化本公司的發動機業務，本公司設立中國重汽杭州發

動機公司，並將杭州汽車發動機廠製造發動機的大部分資產注入中國重汽杭州發動機公

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本公司設立中國重汽濟南動力，以鞏固及加強本公司的發動機生

產業務，而中國重汽杭州發動機公司連同本公司其他發動機相關實體已成為中國重汽濟南

動力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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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山東國資委的協助下，母公司分別與濰柴廠及濰柴

動力就終止託管協議及框架收購協議產生的以下事項訂立協議：

‧ 扣除相關開支後退還濰柴廠及濰柴動力就收購杭州汽車發動機廠支付的訂金；及

‧ 清償雙方過往銷售及採購貨品產生的應付賬款及應收賬款。

同時，在山東省國資委的協助下，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雙方同意，除和解

協議的指定事項外，雙方如有任何其他未解決事宜，均須透過磋商及諮詢而非法律程序解

決。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母公司根據上述各項和解協議向濰柴廠和濰柴動力支付所有有關

未付清款項。杭州汽車發動機廠（於母公司旗下）與其供應商之間有若干未付清款項，而款

項與母公司與濰柴廠和濰柴動力之間的應付及應收賬款無關，濰柴動力曾代表供應商要求

付清款項。杭州汽車發動機廠其後與有關供應商直接接洽，並協定該款項的未付清餘額。

該等未付清款項一律與本公司無關。

有關本公司歷史的其他資料，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七—法定及一般資料－有關本公

司的其他資料—公司歷史及重組」一節。

重組

本公司為籌備全球發售而進行重組。母公司首先重組其整車、發動機、研發及金融服

務業務。重組涉及的步驟如下：

‧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中國重型汽車集團設計研究院及重慶油泵油咀廠分別重組為

中國重汽設計研究院及中國重汽重慶燃油噴射系統公司，為母公司全資擁有的附

屬公司，中國重汽設計研究院於重組後母公司還增加了該研究院的註冊資本；

‧ 中國重汽濟南商用車公司、中國重汽濟南技術中心及中國重汽濟南港華進出口公

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中國重汽山東進出口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以及中國重

汽濟南橋箱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通過股權劃轉方式成為母公司全資擁有的附屬

公司，重組後，母公司增加中國重汽濟南商用車公司及中國重汽山東進出口公司

的註冊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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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杭州汽車發動機廠與母公司成立中國重汽杭州發動機公司，

中國重汽杭州發動機公司成立後，杭州汽車發動機廠將其於中國重汽杭州發動機

公司持有的權益轉讓予母公司；及

‧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為進一步強化其製造及開發發動機的能力，母公司成立註冊

資本為人民幣20百萬元的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重汽濟南動力，在母公司將中國重汽

杭州發動機公司的100%權益、中國重汽重慶燃油噴射系統公司的100%權益、濟南

復強動力的51%權益、中國重汽濟南橋箱公司的49%權益及其他資產注入中國重汽

濟南動力之後，其註冊資本其後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增至人民幣4億元；於二零零七

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國重汽濟南動力資本儲備中人民幣94.75百萬元已資本化為註

冊資本，使中國重汽濟南動力的註冊資本增加到人民幣494.75百萬元；

在採取上述措施後，本公司得以成立，而母公司透過中國重汽(BVI)將重組後的各項業

務注入本公司。該等交易的步驟如下：

‧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母公司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成立中國重汽(BVI)

為全資附屬公司；

‧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國重汽（香港）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法律成立為中國

重汽(BVI)的全資附屬公司；及

‧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根據母公司、中國重汽(BVI)和本公司訂立的資產注入協

議，母公司以股權形式將下列重組後的業務先行注入中國重汽(BVI)，並將該等股

權再注入到本公司：

‧ 中國重汽濟南卡車公司63.8%股權；

‧ 中國重汽濟南商用車公司100%股權；

‧ 中國重汽濟南動力100%股權；

‧ 中國重汽濟南技術中心100%股權；

‧ 中國重汽設計研究院100%股權；

‧ 中國重汽山東進出口公司100%股權；

‧ 中國重汽香港國際資本公司85.7%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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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重汽濟南港華進出口公司100%股權；及

‧ 中國重汽財務公司54.4%股權。

作為轉讓該等股權的代價，本公司向中國重汽 (BVI)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的

1,499,900,000股股份，而中國重汽(BVI)則向母公司配發及發行其股本中1,499,999,990股股

份。

於重組後，母公司保留其所有特種車輛製造業務、貨車改裝業務、客車製造業務、房

地產發展業務、汽車檢測站、僱員服務職能及其他投資。

有關重組的其他資料，請參閱本招股章程「附錄七－法定及一般資料－有關本公司的其

他資料－公司歷史及重組」一節。有關本公司與母公司關係的其他資料，請參閱本招股章程

「與母公司的關係」及「關連交易」等節。

公司架構

下圖說明本公司緊隨重組後的公司股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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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說明本公司於重組後的管理架構及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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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完成是次全球發售後，假設超額配股權並無獲行使，則本公司的公司股權架構將

會如下：

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則緊隨完成是次全球發售後，本公司控股股東、公眾股東

及全國社保基金的股權將分別約61.5%、約35.0%及約3.5%。


